2009年 慧行盃 全國分齡游泳錦標賽暨國際邀請賽 競賽規程

核准文號:行政院體育委員會中華民國98年 2月6日
修改日期:2009/2/17
   體委全字第0980003127號
一、主旨：

響應體委會推行運動人口倍增計劃、教育部推動之學生游泳方案，提供比賽機會，儲植培養游泳運動之潛能及人才，以增進國內游泳運動風氣，並提昇游泳運動競技水準。

二、指導單位：內政部、行政院體育委員會、中華民國體育總會、中華民國游泳協會

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成人游泳協會、臺灣慧行志工黨

三、主辦單位：臺灣慧行志工救生游泳協會

四、承辦單位：臺灣慧行志工 臺北區各分會

五、協辦單位：遠東鐵櫃公司、青年公園歡樂水世界

              紅十字會台北市分會義勇救生隊

六、贊助單位：洽詢中
七、選手資格：凡喜愛游泳之國內外個人或團體，均可報名參加。

八、比賽日期：98年 5月23、24日（星期六、日）

九、比賽地點：青年公園歡樂水世界游泳池（台北市水源路199號）02-2305-3800
十、報名辦法：

1、報名日期：自4/2日起至 5/8日下午5:00截止，逾期或額滿恕不受理。

2、網路報名:為免人工作業疏失導致賽程錯誤，本競賽僅以網路方式報名，餘者恕不受理。

5/8下午5:00截止報名後，概不受理新增報名項目或成績修正、更改。

※賽前一週於網路公告比賽場次表;比賽結束三天內公告各項比賽成績。

競賽規程及相關資料公佈於「臺灣慧行志工救生游泳協會」網站。

http：//www.twalsa.org.tw
3、報名費：每人新台幣200元（報名費含保險費、選手證、場地清潔費）

 匯款帳號：渣打國際商業銀行新屋分行25530569571

 戶名：臺灣慧行志工救生游泳協會－【臺】請勿簡寫為【台】敬請合作!

· 報名費請於報名時同時繳交，並將收據及報名表傳真至03-4953401（傳真與報名截止日期相同），始完成報名手續。 
· 比賽項目每人可參加二項(接力除外)，若再增加一項加收50元(最多三項,不含接力)，報名時請一併繳交。

· 參加選手之夜：參加費用每人500元,報名時請一併繳交。來自國外的團體，選手由大會招待。時間: 5月23日(六)晚上六點 ,地點：青年公園。

4、比賽當日選手務必攜帶大會選手證出賽，否則不准參賽。報名表請詳列單位、選手姓名、身份證字號、出生日期、聯絡地址、電話、組別及照片檔案等，選手如於競賽時發生爭議，無法提出證明者，為尊重他人權益，則得取消其參賽資格。
 5、大會保有是否接受報名之權力。完成報名手續後恕不受理取消及退費。

 6、查詢專線：臺灣慧行志工救生游泳協會 秘書組 周小姐03-4026536

     聯絡人：主任委員張龍旺 0926-021675  總幹事沈金美0939-380097

十一、報到時間：

· 98年 5月23日上午七時辦理報到，領取選手證、秩序冊。

  （報到地點：比賽游泳池報到處）

· 98年 5月23日上午七時四十分於大會檢錄處召開領隊會議，本會不另發通知。

十二、參賽歲級（計分男、女組）：

	級數編號
	歲   級
	出生年月日     起
	迄

	1 
	10歲以下
	民國88年1月1日（含）以後出生者

	2 
	11~12 歲級
	民國86年1月1日
	87年12月31日

	3 
	13~14 歲級
	民國84年1月1日
	85年12月31日

	4 
	15~17 歲級
	民國81年1月1日
	83年12月31日

	5 
	  18~24歲級
	民國74年1月1日
	80年12月31日

	6 
	25~29 歲級
	民國69年1月1日
	73年12月31日

	7 
	30~34 歲級
	民國64年1月1日
	68年12月31日

	8 
	35~39 歲級
	民國59年1月1日
	63年12月31日

	9 
	40~44 歲級
	民國54年1月1日
	58年12月31日

	10 
	45~49 歲級
	民國49年1月1日
	53年12月31日

	11 
	50~54 歲級
	民國44年1月1日
	48年12月31日

	12 
	55~59 歲級
	民國39年1月1日
	43年12月31日

	13 
	60~64 歲級
	民國34年1月1日
	38年12月31日

	14 
	65~69 歲級
	民國29年1月1日
	33年12月31日

	15 
	70~74 歲級
	民國24年1月1日
	28年12月31日

	16 
	75~79歲級
	民國19年1月1日
	23年12月31日

	17 
	80歲級以上
	民國18年12月31日以前出生者


十三、比賽項目：(男女相同)

1. 自由式：50/100/200公尺    4．蝶式：50/100公尺

2. 蛙式：50/100/200公尺      5．個人混合式：200公尺

3. 仰式：50/100公尺          6．接力：200公尺混合式接力

200公尺自由式接力

· 接力賽成人部份(18歳以上)分以下六組報名：

        A組-參賽年齡總合為 72歲(含) 至 99歲(含)以下

        B組-參賽年齡總合為100歲(含)至119歲(含)以下

        C組-參賽年齡總合為120歲(含)至159歲(含)以下

        D組-參賽年齡總合為160歲(含)至199歲(含)以下

         E組-參賽年齡總合為200歲(含)至239歲(含)以下

        F組-參賽年齡總合為240歲(含)以上
十四、競賽辦法：

1. 比賽項目每人可參加二項（接力除外），若再增加一項加收50元(最多三項,不含接力)。

2. 本比賽採用電動計時。
3. 本比賽一律採計時決賽，賽後隨時舉行頒獎典禮，請選手注意廣播。

4. 參賽選手請隨身攜帶選手證於檢錄時查驗，如未提供查驗者，取消出場資格。

5. 接力賽每單位限報名一隊，人數不足，不得報名，個人項目報名人數不限。(限同單位、同組之選手)

6. 本競賽規程經報行政院體育委員會中華民國98年2月6日

體委全字第0980003127號函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十五、獎勵辦法：

1、個人獎：每項前三名頒發獎牌獎狀，四至六名頒發獎狀。

2、個人進步獎(每人限申請一項)：

          凡參加2008年慧行盃各項比賽之選手，相同項次成績(長水道)

· 50公尺進步三秒以上

· 100公尺進步五秒以上

· 200公尺進步十秒以上者

頒發獎狀及獎品。(請參閱成績檔案，並事先填具申請表，否則不予受理。)
3、接力賽：一至三名頒發獎狀。

4、團體總錦標獎：團體積分前三名頒贈奬盃乙座，積分方式如下：

     個人—前六名得分累計，第一名7分，依序名次各以5、4、3、2、1計分。

     接力--前六名得分累計，第一名14分，依序名次各以10、8、6、4、2計分。   

· 參賽選手不得越級或降級報名，如有資格不符、冒名頂替等違規事項，取消參賽資格。

十六、競賽規則：

採用中華民國游泳協會審訂之最新游泳規則。

十七、比賽爭議之判定與申訴：

1. 規則有明文規定者或有關同樣意義之註明者，以裁判之判決為終決，不得提出抗議。

2. 申訴應以書面方式在該項比賽後三十分鐘內提出，並繳交保證金新台幣5000元向裁判長正式提出，交由審判委員會處理，並以審判委員會議之判決為終決，若申訴不成立，沒收保證金充作大會經費。

3. 競賽過程中如發生爭議時，參賽選手、隊職員及家長不得當場質詢裁判或故意妨礙、延誤比賽或擾亂會場，如經由大會工作人員、裁判或審判委員當場勸導無效，未於10分鐘內恢復比賽時，取消該隊之參賽資格並驅離競賽場地。

十八、大會保留可更改本競賽規程內容之權利。

十九、比賽如遇天災影響賽程，則當日活動取消，恕不退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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